
近年来， 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紧盯我党政机关、

国防军工、 科研机构、 高等院校及驻外机构等工作

人员， 以各种卑劣手段实施拉拢策反， 危害我国家

安全。 结合多起案例特点， 为您揭露一些间谍常用

“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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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身份贴靠留学人员

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长期觊觎我

留学人员群体。 他们可能通过签证

环节物色有价值的目标对象， 以

“签证官” 或其他“官方身份” 出

现主动进行贴靠， 利用留学生社会

经验缺乏、 防范警惕不足等特点，

通过热情关心、 提供小恩小惠等方

式拉拢增进感情， 伺机实施策反。

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 某国

使馆人员以“签证审核” 为由接触

海归留学生郝某并与其保持联系。

在该使馆人员诱骗下， 郝某没能抵

御诱惑， 接受了该国间谍情报机关

人员提供的多次宴请和兼职工作，

陷入了对方圈套。 回国后， 郝某继

续按对方要求潜伏于我核心要害部

门开展窃密活动。 最终， 郝某因间

谍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

利终身。 .

投其所好胁迫驻外人员

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将我驻外人

员列为重点围猎对象之一。 他们抓

住其身处异国他乡、远离亲朋好友、

内心偶感孤独以及较强社会交往需

求等特点， 利用各种场合对其进行

情感拉拢、诱蚀腐化，一旦驻外人员

放松警惕， 落入境外间谍情报机关

的“甜蜜陷阱”，就可能沦为窃密“棋

子”，对我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 某驻

外机构公职人员张某在某次宴会上

结识了某境外企业家协会成员李

某。 此后， 通过一次次联系， 李某

逐渐掌握了张某的不良嗜好， 于是

精心设计了一场“桃色剧本杀”，

并以此威胁张某与其达成“合作”，

有偿提供我大量涉密敏感信息。 最

终， 张某因犯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

秘密罪， 受到法律的严惩。

街头攀拉“围猎”涉密人员

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及其代理人

将我党政机关、 军队和军工企业、

国防科研院所等部门人员视为目标

人群， 他们可能会徘徊于这些重点

涉密单位附近， 暗中观察出入人

员、 物色合适人选， 伺机以问路、

请教等理由进行攀拉搭讪， 并不择

手段建立联系实施拉拢策反。

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 某地

国企员工张某在下班途中遇某外籍

男子问路搭讪， 张某出于好意为其

指路， 受对方蛊惑互留了联系方式。

之后， 该外籍男子多次联系宴请张

某， 并以推动境内外相关领域合作为

由， 请求张某提供单位内部资料， 并

称愿意支付咨询费， 这一请求引起了

张某的警觉， 张某随即拨打 12339 国

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反映相关情

况。 经查， 该外籍男子系某国间谍情

报机关人员， 长期以虚假身份为掩

护， 在华从事情报窃密活动， 张某的

举报为侦破某案件发挥重大作用， 得

到了国家安全机关奖励。

反间防谍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

力。 每个人都是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并肩作战、 擦亮双眼， 国家安全的钢

铁长城才能更加坚固。

● 常敲警钟 广大人民群众特别

是重点岗位工作人员应自觉提高反间

防谍意识， 提升维护国家安全意识素

养， 坚决抵制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窃密

渗透破坏活动， 严格遵守《国家安全

法》 《反间谍法》 《保守国家秘密

法》 等法律法规， 坚决克服麻痹思

想， 杜绝侥幸心理， 共同筑牢国家安

全人民防线。

● 谨言慎行 广大人民群众特别

是重点岗位工作人员应牢记纪律无小

事、 交友有规矩， 保持高尚道德情操

和健康生活情趣， 主动净化社交圈、

生活圈、 朋友圈， 做到慎独慎友， 坚

决不给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人员或别有

用心之人任何可乘之机。

● 迷途知返 《反间谍法》 规

定， 实施间谍行为， 有自首或者立

功表现的， 可以从轻、 减轻或者免

除处罚； 有重大立功表现的， 给予

奖励。 在境外受胁迫或者受诱骗参

加间谍组织、 敌对组织， 从事危害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活动，

及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外机构如

实说明情况， 或者入境后直接或者

通过所在单位及时向国家安全机关

如实说明情况， 并有悔改表现的， 可

以不予追究。

国家安全， 人人有责。 广大人民

群众如发现有关可疑线索， 可通过

12339 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

网络举报平台 （www.12339.gov.cn）、

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

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进行举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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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好了？“寄”好了！
自 《快递暂行条例》 （以下

简称 《条例》） 正式施行以来， 我

国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已

对该 《条例》 内容进行了两次修

改完善。 《条例》 作为保障快递

业发展， 规范快递服务， 确保快

递安全的一项重要规章制度， 不

仅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也

在维护国家安全的方方面面发挥

着关键作用。

强化监管机制

筑牢安全防线

《条例》 第六条规定， 国务院

邮政管理部门负责对全国快递业实

施监督管理。 国务院公安、 国家安

全、 海关、 市场监督管理等有关部

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相关的快

递监督管理工作。 第七条规定， 国

务院邮政管理部门和省、 自治区、

直辖市邮政管理机构以及省级以下

邮政管理机构（以下统称邮政管理

部门） 应当与公安、 国家安全、 海

关、 市场监督管理等有关部门相互

配合， 建立健全快递安全监管机

制， 加强对快递业安全运行的监测

预警， 收集、 共享与快递业安全运

行有关的信息， 依法处理影响快递

业安全运行的事件。

近年来， 国家安全机关会同有

关部门成功打击处置了一批通过寄

递渠道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

有效防范寄递渠道潜在的危害国家

安全风险， 为保障我国经济社会平

稳健康发展注入了安全动能。

严格实名管控

提升溯源能力

《条例》 第五条规定， 任何单

位或者个人不得利用信件、 包裹、

印刷品以及其他寄递物品（以下统称

快件） 从事危害国家安全、 社会公共

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活动。 第二

十三条规定， 除信件和已签订安全协

议用户交寄的快件外， 经营快递业务

的企业收寄快件， 应当对寄件人身份

进行查验， 并登记身份信息， 但不得

在快递运单上记录除姓名 （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以外的用户身份信

息。 寄件人拒绝提供身份信息或者提

供身份信息不实的， 经营快递业务的

企业不得收寄。

《条例》 进一步强化实名收寄制

度， 要求快递企业准确登记寄件人姓

名、 地址、 联系电话， 收件人姓名

（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 以及寄递

物品的名称、 性质、 数量信息， 这种

“见人见物” 的管控模式， 让心怀鬼

胎者无处遁形。

深化绿色治理

守护生态安全

每年上千亿件快递在为我们提供

生活便利的同时， 也带来了大量资源

消耗和环境污染等突出问题， 对我生

态安全造成威胁。 经过修改完善，《条

例》 为快递包装治理工作提供了更加

有力的法治保障， 从源头上遏制了快

递包装对生态环境的侵蚀， 也让维护

国家生态安全，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建

设美丽中国的步伐迈出了坚实一步。

维护国家安全， 人人都是主角。

广大人民群众要严格遵守《条例》 规

定， 练就识别可疑包裹的“火眼金

睛”， 如发现寄递渠道的可疑线索，

可通过 12339 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

电话、 网络举报平台 （www.12339.

gov.cn）、 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

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

机关进行举报。

（均转自国家安全部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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